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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與依據 

        國立體育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落實保護智慧財產權，處理校園非法

影印侵犯智慧財產權事件。依據「大專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」

訂定之。 

二、適用對象 

        適用於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。 

三、處理程序 

(一)本校接獲校外單位檢舉或校內發現，有疑似侵犯智慧財產權事件，圖書

館以此處理程序，依情節重大程度處理，並回覆檢舉單位。 

(二)詳參附件：「非法影印疑似侵權處理程序流程圖」。 

四、本程序經圖書館委員會議討論通過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是否為本校 
教職員工生 

否
宣導智慧財產權概念 

1.本館記錄調查結果。 
2.要求立即停止侵權行為並離

開。 
3.情節重大或屢勸不聽將行文通

知所屬單位。 

調查非法影 
印是否屬實 

受理或發現非法影印疑似侵權事件 

否

是 

是 

1.本館記錄調查結果。 
2.加強宣導智慧財產權概念要求立即停止侵權行為。 
3.情節重大或屢勸不聽以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導師(單位主管)規勸。 
4.情節重大且屢勸不聽，由本館提懲處建議送相關單位辦理，如：學生

移送學務處依學生奬懲辦法懲處；職員部份移送人事室提甄審暨考績

委員會審議；工友部份移送總務處提工職人員考綪委員會審議；教師

送請各級教評會審議。 

結案 

圖
書
館

各
相
關
單
位 

 


